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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松江区虚拟电厂精准响应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本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，我委制定了

《上海市松江区虚拟电厂精准响应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

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

2025年 3月 31日

沪松经规〔2025〕1号

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

签发人：李 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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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虚拟电厂精准响应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有效缓解电力供需矛盾，进一步深化电力需求侧管

理，优化电力资源配置，松江区加快推动虚拟电厂建设，到

2025年底，初步形成需求侧机动调峰10万千瓦能力的虚拟电

厂，具备年度最大负荷5%的稳定调节能力，切实降低电力峰

谷差、平抑可再生能源波动，提升松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

平。为进一步推动虚拟电厂规范化、常态化发展，明确调度管理

工作流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松江区经济委员会

松江区经济委员会负责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管理

制度，出台虚拟电厂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文件，明确虚拟电

厂建设的总体目标、参与主体、调节方式、效果评估、资金

拨付等各项要求，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行为与职责，监督响应

效果评估与结算过程，落实资金拨付。负责推动综合能源站、

电化学储能、“光伏+”等新技术应用，引进具有丰富经验

和成熟业务团队的虚拟电厂运营商，引导松江区高能耗企

业、大型公共或商业建筑、综合能源站、充换电站等优质资

源主动参与虚拟电厂运营。

（二）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

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设置于国网上海松江供电公

司，经松江区经济委员会批准成立并授权开展实体化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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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松江区虚拟电厂运营管理相关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国网

上海松江供电公司虚拟电厂平台（依托上海市新型电力负荷

管理系统建设）的建设和日常运行维护。负责建立虚拟电厂

日常运行的管理制度，发布松江虚拟电厂建设及管理相关地

方标准规范，组织精准响应、协议签订、启动执行、效果评

估、补贴发放，合约管理、信息披露与报送、培训宣贯等工

作。

（三）虚拟电厂运营商

虚拟电厂运营商负责做好精准响应的履约执行，根据松

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要求提交精准响应承诺书，签订响应

代理协议，并按协议要求参与实施精准响应。负责建设数字

化平台、为用户安装终端控制设备，根据企业生产实际，评

估精准响应和备用容量能力，实现对可调节资源的精细化管

控，按时进行调节申报，并根据响应出清结果及时通知其电

力用户。

（四）电力用户

电力用户应具备一定的负荷调节能力，配合智慧能源单

元、分路监测模块、空调负荷聚合模块等负荷管理装置安装

工作。负责执行响应工作，签订需求响应协议与虚拟电厂响

应代理协议，在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与虚拟电厂运营商

的指导下，进行内部可调节负荷资源拓展与聚合，制定内部

响应预案，积极参与虚拟电厂调用。

二、实施过程

（一）参与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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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松江市场的虚拟电厂运营商应已完成市级平台接

入并纳入市级虚拟电厂名录。虚拟电厂运营商集成调节能力

不低于 1000千瓦。虚拟电厂运营商应在与电力用户签订响

应代理协议后一周内，将相关协议申报至松江区电力负荷管

理中心。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向市级虚拟电厂管理中心

提出区域市场增项测试需求，由市级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统一

组织开展，并将通过确认的用户响应容量、虚拟电厂运营商

基本信息等情况报备松江区经济委员会。经报备后的虚拟电

厂运营商、电力用户方可参与虚拟电厂精准响应调用工作。

（二）启动条件

1.削峰精准响应

（1）上海市整体电力供应存在电力缺口时，虚拟电厂

运营商接受市级虚拟电厂管理平台统一调度。

（2）松江区局部区域存在重过载风险时，由松江区电

力负荷管理中心上报松江区经济委员会后启动，经市级平台

资源调控状态校核通过后，按照市级平台的资源聚合结果制

定调控策略并开展区域调控。

2.填谷精准响应

（1）上海市整体负荷无法满足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或

导致严重的无功功率倒送时，接受市级虚拟电厂管理平台统

一调度。

（2）松江区电网负荷过低无法满足本地可再生能源的

就地消纳或导致严重的无功功率倒送，由松江区电力负荷管

理中心上报松江区经济委员会后启动，经市级平台资源调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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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态校核通过后，按照市级平台的资源聚合结果制定调控策

略并开展区域调控。

（三）响应邀约

精准响应分为日前响应、日内响应、快速响应、实时响

应四种类型。

1.日前响应与日内响应

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于精准响应执行前1天（日前

响应）、执行前2小时（日内响应），通过平台推送、短信、

电话等方式向参与主体发出响应邀约，告知响应范围、需求

量、时段及邀约截止时间等信息；参与主体于邀约截止时间

前，通过虚拟电厂平台反馈响应量；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

心按照“应约时间早的主体优先、应约响应量大的主体优先”

的原则，并适当兼顾公平，确定参与主体和应约响应量，直

至达到响应需求量。

2.快速响应和实时响应

在电网紧急情况下，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于精准响

应执行前30分钟（快速响应），通过平台向虚拟电厂运营商

下发调节指令，告知响应范围、需求量、时段等信息，并通

过平台自动完成响应能力确认；或于执行前1分钟（实时响

应），通过平台向虚拟电厂运营商子平台直接下发控制指令。

参与快速响应或实时响应的用电设备应具备可快速中断或

可远程中断的特性。

（四）响应执行

1.日前响应与日内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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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主体在收到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发出的响应

执行信息后，按照约定在响应日的响应时段自行调整用电负

荷完成响应。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对参与主体的响应过

程进行监测，可根据电力供需实际情况，直接启动快速响应，

确保电力供需平衡。

2.快速响应与实时响应

对于快速响应，参与主体利用精准响应终端与自有电力

能效监测相关系统的联动策略，于30分钟内自动完成负荷调

节；对于实时响应，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通过虚拟电厂

平台自动完成对参与主体的负荷控制。

三、效果认定与发布

（一）认定依据

采用基线负荷、基准功率作为判定日前响应、日内响应、

快速响应与实时响应执行效果的依据。基线负荷指未实施精

准响应时响应资源的用电负荷，基准功率取调用时段前最近

1个未被调用的15分钟历史平均功率。

（二）精准响应电量认定

1.日前响应与日内响应

执行效果由响应时段内有效调节量衡量，并作为结算依

据，实际调节量由基线负荷与实际测量负荷之差确定，具体

计算公式如下。

实际调节量=基线负荷-实际测量负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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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实际调节量位于应约响应量的70%至130%之间，实际

调节量全部计入有效调节量，否则视为无效调节，对应时段

费用不予以结算。

2.快速响应与实时响应

执行效果由各时段有效调节量衡量，并作为结算依据，

实际调节量由基准功率与实际测量负荷之差确定，具体计算

公式如下。

实际调节量=基准功率-实际测量负荷

若实际调节量位于应约响应量的70%至130%之间，实际

调节量全部计入有效调节量，否则视为无效调节，对应时段

费用不予以结算。

（三）有效调节容量认定

虚拟电厂聚合商的有效调节容量为其响应电力用户的

有效调节容量之和。在一个自然年内，用户应进行有效调节

不低于3次，有效调节容量以其最大的3次实测响应最大容量

的平均值计算；用户进行有效调节低于3次的，有效调节容

量以零计算。

（四）响应效果发布

每年 1月份，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向松江区经济委员会

上报前一年虚拟电厂响应结果，松江区经济委员会审核后向

社会发布。

四、资金申报与拨付

（一）响应补贴计算

1.电量补贴与精准响应激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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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量补贴按“电量补贴=实际调节量×补贴价格”公式

计算，仅对有效调节量予以结算补贴，补贴价格以虚拟电厂

需求响应邀约价格为准，其中参与市级虚拟电厂统一响应的

电量补贴由上海市尖峰电价资金划拨，参与由松江区电力负

荷管理中心组织的虚拟电厂精准响应由松江区专项资金划

拨。

若参与松江区虚拟电厂精准响应的用户，实际调节量位

于应约响应量的90%至110%之间，均按照实际调节量给予精

准响应激励。日前响应与日内响应的激励标准为2元/kWh，

快速响应的激励标准为4元/kWh，实时响应的激励标准为6元

/kWh（单个用户每年获得精准响应激励不超过10万元）。

2.有效调节容量补贴

对松江区域有效调节容量大于3000kW的虚拟电厂运营

商进行择优发放。对于日前响应与日内响应，有效调节容量

按10000元/MW/年的基础补贴标准给予补贴；对于快速响应

与实时响应，有效调节容量按1.5倍基础补贴标准给予补贴

（单个运营商每年获得容量补贴不超过20万元）。

（二）申报拨付流程

每年下半年，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测算下一年度补

贴资金规模，并向松江区经济委员会进行申报，确认后列入

下一年度预算。

松江区负荷管理中心负责对虚拟电厂运营商进行响应

效果核定，按照操作管理办法组织实施虚拟电厂精准响应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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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基于补贴标准，结合参与调节容量、最终核定调节量、

响应精度计算补贴额度，出具结算依据。

虚拟电厂运营商组织电力用户对响应结果、补贴额度进

行确认，并将双方确认凭证反馈至松江区负荷管理中心存

档。

补贴资金经松江区经济委员会进一步审核后，划拨至响

应用户指定账户。

补贴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挪

用资金。

五、绩效管理

松江区经济委员会对虚拟电厂精准响应执行情况开展

年度绩效管理；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加强电力精准响应

全过程运行管控，开展年度绩效自评。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

金预算安排及政策调整完善的重要依据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松江区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年

5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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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31 日印发


